


农安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

农安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建设项目

农安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院内

2201222026GG0006693
项目总用地面积8705平方米，总建筑
面积288.29平方米。

附件：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》附件
附图：建设工程总平面图
      管线综合图
      建筑设计方案或建筑施工图
注：此项目为补办

农安县自然资源局

2026年04月21日



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(附件)

建字第 号

建设单位名称

建设项目名称

建设项目地址

规划用地性质

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

总用地面积(M
2
) 总建筑面积(M

2
)

建筑密度(%) 容积率

供热方式 绿地率(%)

不动产单元代码

子项名称 栋数
建筑面积(M

2
)

备注
地上 地下

合计

机动车停车位 地上
室内： 个

地下 个
室外： 个

发证机关：

年 月 日

农安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

农安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建设项目

农安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院内

2201222026GG0006693

农安县自然资源局

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（医疗用地）

\ \

8705 288.29

28.75 0.90

引自自建燃气锅炉房供热 16.34

220122 100038 GB01467 W00000000

6#职工食堂 1 236.72
层数：1层；高度：3.94米；结

构：框架

7#锅炉房 1 51.57
层数：1层；高度：4.10米；结

构：框架

2 288.29
31

31
1、建设单位在建设项目开工建设前，必须提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》及附件、附图
到县相关部门办理相关审批手续后，方可开工建设。
2、建筑耐火等级不应低于二级。
3、严格按照图纸尺寸放线进行施工。
4、建筑造型、色彩、高度、位置、功能依据审定的建筑设计方案实施。

1、到相关部门办理占（挖）道路或树木砍伐手续。
2、遇到地上（下）物时与有关单位联系，协商妥善解决。
3、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》及附件、附图批准的建设工程项目，开工前应提供《建设工程定位放线测量报告》报我局申请定位、验线，并发给《定位验线合格通知书》后方可开工。
4、建设工程竣工后交付使用前必须向自然资源局申请竣工规划核实。
5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自核发之日起两年内，建设项目未依法取得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的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自行失效。1、到相关部门办理占（挖）道路或树木砍伐手续。
2、遇到地上（下）物时与有关单位联系，协商妥善解决。
3、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》及附件、附图批准的建设工程项目，开工前应提供《建设工程定位放线测量报告》报我局申请定位、验线，并发给《定位验线合格通知书》后方可开工。
4、建设工程竣工后交付使用前必须向自然资源局申请竣工规划核实。
5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自核发之日起两年内，建设项目未依法取得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的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自行失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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